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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99/2021_2022__E7_94_B5_E

5_8A_9B_E4_BA_A7_E5_c46_599588.htm 为了加强电力产品增

值税的征收管理，根据《税收征管法》、《增值税暂行条例

》及其实施细则等，结合电力体制改革以及电力产品生产、

销售特点，电力产品的销售应纳增值税按下列规定进行税务

处理: (一)电力产品增值税的基本规定 生产、销售电力产品的

单位和个人为电力产品增值税纳税人，按规定缴纳增值税。

电力产品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为纳税人销售电力产品向购买

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不包括收取的销项税额。

价外费用是指纳税人销售电力产品在目录电价或上网电价之

外向购买方收取的各种性质的费用。 供电企业收取的电费保

证金，凡逾期(超过合同约定时间)未退还的，一律并人价外

费用缴纳增值税。 (二)电力产品增值税的征收办法 1发电企

业(电厂、电站、机组，下同)生产销售的电力产品，按照以

下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 (1)独立核算的发电企业生产销售电

力产品，按照现行增值税有关规定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纳税.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或具备一般纳税人核算条

件的非独立核算的发电企业生产销售电力产品，按照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的计算方法计算增值税，并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

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2)不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且不具有一般

纳税人核算条件的非独立核算的发电企业生产销售的电力产

品，由发电企业按上网电量，依核定的定额税率计算发电环

节的预缴增值税，且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向发电企业所在地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计算公式为:预征税额=上网电量×



核定的定额税率 2.供电企业销售电力产品，实行在供电环节

预征、由独立核算的供电企业统一结算的办法缴纳增值税。

具体办法如下: (1)独立核算的供电企业所属的区县级供电企

业，凡能够核算销售额的，依核定的预征率计算供电环节的

增值税，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向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纳税.不能核算销售额的，由上一级供电企业预缴供电环节的

增值税。 计算公式为:预征税额=销售额×核定的预征率 (2)供

电企业随同电力产品销售取得的各种价外费用一律在预征环

节依照电力产品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征收增值税，不得抵扣进

项税额。 3.实行预缴方式缴纳增值税的发、供电企业按照隶

属关系由独立核算的发、供电企业结算缴纳增值税，具体办

法为:独立核算的发、供电企业月末依据其全部销售额和进项

税额计算当期增值税应纳税额，并根据发电环节或供电环节

预缴的增值税税额，计算应补(退)税额，向其所在地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纳税。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

额 应补(退)税额=应纳税额－发(供)电环节预缴增值税额 独立

核算的发、供电企业当期销项税额小于进项税额不足抵扣，

或应纳税额小于发、供电环节预缴增值税税额形成多缴增值

税时，其不足抵扣部分和多缴增值税额可结转下期抵扣或抵

减下期应纳税额。 4.发、供电企业的增值税预征率(含定额税

率，下同)应根据发、供电企业上期财务核算和纳税情况，考

虑当年变动因素测算核定。具体权限如下: (1)跨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发、供电企业增值税预征率由预缴增值税的发、

供电企业所在地和结算增值税的发、供电企业所在地省级国

家税务局共同测算，报国家税务总局核定. (2)省、自治区、

直辖市范围内的发、供电企业增值税预征率由省级国家税务



局核定发、供电企业预征率的执行期限由核定预征率的税务

机关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的变化情况确定。 不同投资、核算体

制的机组，由于隶属于各自不同的独立核算企业，应按上述

规定分别缴纳增值税。 对其他企事业单位销售的电力产品，

按现行增值税有关规定缴纳增值税。实行预缴方式缴纳增值

税的发、供电企业，销售电力产品取得的未并人上级独立核

算发、供电企业统一核算的销售收入，应单独核算并按增值

税的有关规定就地申报缴纳增值税。 实行预缴方式缴纳增值

税的发、供电企业生产销售电力产品以外的其他货物和应税

劳务，能准确核算销售额的，在发、供电企业所在地依适用

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不能准确核算销售额的，按其隶属关

系由独立核算的发、供电企业统一计算缴纳增值税。 (三)发

、供电企业销售电力产品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1发电企业和

其他企事业单位销售电力产品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电力上

网并开具确认单据的当天。 2.供电企业采取直接收取电费结

算方式，销售对象属于企事业单位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属

于居民个人的，为开具电费缴纳凭证的当天。 3.供电企业采

取预收电费结算方式的，为发行电量的当天。 4.发、供电企

业将电力产品用于非应税项目、集体福利、个人消费的为发

出电量的当天。 5.发、供电企业之间互供电力，为双方核对

计数量、开具抄表确认单据的当天。 6.发、供电企业销售电

力产品以外的其他货物，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按《增值税暂

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发、供电企业应按

现行增值税的有关规定办理税务登记，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

。 (四)发、供电企业增值税纳税申报 实行预缴方式缴纳增值

税的发、供电企业应按以下规定办理: 1实行预缴方式缴纳增



值税的发、供电企业在办理税务开业、变更、注销登记时，

应将税务登记证正本复印件按隶属关系逐级上报其独立核算

的发、供电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留存。 独立核算的发、

供电企业也应将税务登记证正本复印件报其所属的采用预缴

方式缴纳增值税的发、供电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留存。

2.采用预缴方式缴纳增值税的发、供电企业在申报纳税的同

时，应将增值税进项税额和上网电量、电力产品销售额、其

他产品销售额、价外费用、预征税额和查补税款分别归集汇

总，填写《电力企业增值税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传递单》(以

下简称《传递单》)报送主管税务机关签章确认后，按隶属关

系逐级汇总上报给独立核算发、供电企业.预征地主管税务机

关也必须将确认后的《传递单》于收到当月传递给结算缴纳

增值税的独立核算发、供电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3.结

算缴纳增值税的发、供电企业应按增值税纳税申报的统一规

定，汇总计算本企业的全部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应纳税额

、应补(退)税额，于本月税款所属期后第二个月征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4.实行预缴方式缴纳增值税的发、供

电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应定期对其所属企业纳税情况进

行检查。发现申报不实一律就地按适用税率全额补征税款，

并将检查情况及结果发函通知结算缴纳增值税的独立核算发

、供电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主管税务机关收到预征地

税务机关的发函后，应督促发、供电企业调整申报表。对在

预缴环节查补的增值税，独立核算的发、供电企业在结算缴

纳增值税时可以予以抵减。发、供电企业销售电力产品，应

按《发票管理办法》和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管理规定领购、

使用和管理发票。 电力产品增值税的其他征税事项，按《税



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

则和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电力公司利用自身电网为发电企业

输送电力过程中，需要利用输变电设备进行调压，属于提供

加工劳务。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电力公司

向发电企业收取的过网费，应当征收增值税，不征收营业税

。 【把注册税务师站加入收藏夹】★【更多资料请访问百考

试题注册税务师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